
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，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

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

定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8 号——会

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

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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